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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條而作出。 

 

茲載列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國大陸報章刊登及在深圳證券

交易所網站發布的中興通訊股份有限公司《關于以認股權證行權募集資金置換預

先已投入募集資金投資項目的自籌資金的公告》，僅供參閱。 

 

 

 
承董事會命 

侯爲貴 
董事長 

 

深圳，中國 

二零一零年三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殷一民、史立榮、何士友；六位非執行董

事：侯爲貴、王宗銀、謝偉良、張俊超、李居平、董聯波；以及五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糜正

琨、李勁、曲曉輝、魏煒、陳乃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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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认股权证行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兴通讯”或“公司”)于2010年3月23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以认股权证行权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为了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建设，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始使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建设。截止2010年2月22日，公司使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总金额为255,039万元人民币。按照公司《认股权与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如募集资金到位时间

与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

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为了提高资金利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支出，公司将

用认股权证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一、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1、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8]132号文核准，中兴通讯于2008

年1月30日公开发行了400,000 万元（4,000万张）认股权和债券分离交易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分离交易可转债”）。每张债券的认购人可以获得公司派

发的1.63份认股权证（“中兴ZXC1”），即认股权证总量为6,520万份。其中，

分离交易可转债所募集的资金40亿元已于2008年2月5日完全到位，扣除承销费、



 

保荐费和登记费后余额为3,961,443,520.00元，业经深圳南方民和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于2008年2月5日出具的深南验字（2008）第030号验资报告验证。

“中兴ZXC1”认股权证行权期已于2010年2月12日结束，共计23,348,590份“中

兴ZXC1”认股权证行权，募集资金总额为912,464,758.64元，截至2010年2月22

日止，上述募集资金总额已全部到位并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中，立信大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0年3月12日出具了立信大华验字[2010]027号《中兴通讯股

份有限公司验证报告》，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确认。“中兴ZXC1”行

权后，本次分离交易可转债共计募集资金约49.12亿元。 

 

2、 承诺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及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情况 

截止2010年2月22日，各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均已达到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投

入额，公司使用自筹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总金额为255,039万元人

民币。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资金及预先投入自有资金使用的具体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

拟投资额

拟投入债券

募集资金

拟投入权证

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已达到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

投入额 

自有资金 

预先投入额
序

号 
项目名称 

A=B+C B C D E=D-B 

1 
TD-SCDMA HSDPA 系统设备研发生

产环境及规模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18,782 11,469 7,313 18,782 7,313

2 
TD-SCDMA 终端产品开发环境和规

模生产能力建设项目 
11,776 7,191 4,585 11,776 4,585

3 TD 后向演进技术产业化项目 67,326 41,113 26,213 67,326 26,213

4 创新手机平台建设项目 174,915 106,812 68,103 174,915 68,103

5 
下一代宽带无线移动软基站平台

项目 
53,358 32,583 20,775 53,358 20,775

6 
下一代基于 IP 的多媒体全业务

融合网络产业化项目 
39,727 24,259 15,468 39,727 15,468

7 综合网管系统研发生产项目 56,635 34,584 22,051 56,635 22,051

8 XPON 光纤接入产业化项目 49,371 30,148 19,223 49,371 19,223

9 
新一代光网络传输设备产业化项

目 
64,108 39,148 24,960 64,108 24,960

10 ICT 综合业务平台建设项目 99,647 60,850 38,797 99,647 38,797

11 RFID 集成系统产业化项目 19,394 11,843 7,551 19,394 7,551

 
合计 655,039 400,000 255,039 655,039 255,039

 



 

二、公司董事会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的审议情况 

本公司于2010年3月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以认股权证行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认股权证行权募集资金共计912,464,758.64元人民币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意见认为：“中兴ZXC1”认股权证行权募集

资金到位之前，中兴通讯根据有关规定以自有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截止

2010年2月22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总额约255,039万元，立

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

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了立信大华核字[2010] 522号专项审核报告。保荐人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 

本次以认股权证行权募集资金912,464,758.64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不违反中兴通讯在《募集说明书》中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审计机构的专项审核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已聘请立

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发表审

核意见，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出具立信大华核字[2010] 522号《关

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核

报告》，该审核报告结论为：中兴通讯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

入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 

公司董事会《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以及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立信大华核字[2010] 522号《关于中兴通讯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核报告》详见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保荐人就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

并发表意见如下：  

经核查，本保荐人认为，中兴通讯本次以募集资金912,464,758.64元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25.5亿元，置换金额少

于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数额，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违反中兴通讯在《募集说明书》中对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承诺，中兴通讯董事会在审议通过后可以实施。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行

为经过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本保荐人同意中兴通讯实施该事项。  

保荐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核查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

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3、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以认股权证行权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4、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预先已投入资金使用情况专项审核报告》（立信大华核字[2010] 522

号） 

5、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之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3月25日 

 


